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委员会第十一届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北医三院团字[2008]第4号

各团支部：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暂行）》（以下简称《基层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三院实际工作需要，经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讨论，报三院党委和上级团组织批准后，拟确定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以下简称团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14人，按照20%的差额比例选举产生团委委员11人，委员中的专职团干部不超过70%。

一、团委委员的产生程序

团委委员的产生，根据《基层规则》第三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凡召开团代表大会选举的，由上届团的委员会广泛征求所属团组织和团员的意见，提出候选人预备名单，报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同意后，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大会主席团根据酝酿讨论情况确定候选人名单，提交代表大会进行选举。”

二、团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原则及应注意做好的工作

1、团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应该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要从有利于团的工作的角度出发，在提名团委委员候选人时，严格依照团委委员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见本办法三）进行，把那些符合条件、在团员青年中有威信的优秀同志推荐上来。

2、按照整体结构合理、全面适应团的工作需要的原则。团委委员候选人的提名要注意专兼结合，团委委员候选人中专职团干部不超过70%，要注意推荐一定比例的女同志。

按照上述原则搞好团委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应注意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在酝酿提名工作开始前，要对广大团员和各级团组织公开宣传团委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原则和对人选的基本要求，使团员和团组织理解提名原则，明了候选人的提名条件。第二，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民主推荐程序，组织广大团员充分酝酿提名，保证团员参与的数量和比例。同时，要防止不讲原则，不论提名条件，凭个人好恶取人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出现。第三，领导小组要根据多数团员或团组织的意见，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并认真做好提名人选的考察工作。

三、团委委员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水平高，在关键时刻和重大原则问题上能经得住考验；

2、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具有扎实的学科基础和过硬的专业素质，具有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有丰富的从事共青团工作的实践经验，有较强的议政议事能力；

4、 有奉献精神，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在本职岗位上有工作实绩；

5、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善于协商共事，密切联系广大团员青年，在团员青年中有较高的威信。

四、团委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团委委员候选人，由领导小组根据《基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充分发扬团内民主的基础上提出。提名酝酿工作，采取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方法，领导小组根据多数团员和团组织的意见提出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产生的办法是：

1、“一下一上”产生团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

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召开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布置团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工作（“一下”）。各选举单位根据该通知关于团委委员候选人提名的具体要求，组织基层团支部团员按照团委委员候选人的条件与结构要求酝酿提名(见附件1)。每位团员可提名或附议的团委委员候选人人数不超过14名。

各选举单位将本单位提名情况汇总，经本单位所属党支部审批后报三院团委（“一上”）。

2、“二下二上”产生团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

领导小组汇总各选举单位团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综合考虑整体结构的合理性，并兼顾工作的需要，拟定团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17名左右），交各选举单位酝酿（“二下”）。各选举单位组织本单位团代会代表和主要团干部酝酿讨论。

各选举单位将酝酿讨论结果经本单位所属党支部审批后报三院团委（“二上”）。

3、“三下三上”产生团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

领导小组对“二上”名单的酝酿情况进行汇总后，提出团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14名）交各代表团*，在代表中征求意见（“三下”）。各代表团将代表意见汇总报三院团委（“三上”）。领导小组根据代表意见，拟定团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

4、产生团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团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报送三院党委和北京大学团委审批后产生团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14名）。

5、产生团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团代会主席团召开第一次主席团会议，酝酿讨论经三院党委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团委审批后的团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根据多数主席团成员的意见提出团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14名）。

6、产生团委委员候选人名单

在各代表团对团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进行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团代会主席团召开第二次主席团会议，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确定团委委员候选人名单（14名），提交团代会选举。

五、工作要求
1、团委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推荐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选举单位要认真组织团员学习团章及有关文件精神，使团员能够积极参加团内事务，明了基本原则、程序和要求。

2、团员、团代会代表要以关心的态度、负责的精神对待此项工作，正确行使权利。

3、在团委委员候选人提名酝酿中，各选举单位负有组织、指导和协调所辖团支部工作的重要职责，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要加强领导，精心安排，不疏不乱。

4、各选举单位要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办事，遇到问题及时与领导小组沟通，注意时间的期限，不能因局部影响到整体进程。

各选举单位正式选举产生团代会代表并报批后，由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及工作需要将团代会代表划分为若干代表团，并确定各代表团临时召集人，组织实施有关工作。具体程序参见《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委员会

                                         2009年3月9日
附件1

基层团组织酝酿提名团委委员候选人程序

1、基层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酝酿讨论提名团委委员候选人，团员以无记名的方式填写《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见附件2)，由团支部书记负责汇总，并填写《基层团支部团委委员候选人提名情况报告表》（见附件3），并在规定时间内报三院团委。
3、领导小组将各选举单位上报的团委委员候选人提名情况汇总。

附件2（供基层团支部提名团委委员候选人）

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

选举单位：                      
	姓  名
	性别
	团内职务
	姓  名
	性别
	团内职务

	
	
	
	
	
	

	
	
	
	
	
	

	
	
	
	
	
	

	
	
	
	
	
	

	
	
	
	
	
	

	
	
	
	
	
	

	
	
	
	
	
	


注：1、在全三院范围内，凡具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团员或团干部均可被提名为团委委员候选人，不限于本选举单位。

2、如不知道其姓名可填写其职务，如三院团委书记、××支部支部书记等。

附件3（供基层团支部统计团委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情况）
基层团支部团委委员候选人提名情况报告表

选举单位：                                   团员人数：                       

	编号
	姓 名
	性 别
	团内职务
	得票数
	备 注

	
	
	
	
	
	

	
	
	
	
	
	

	
	
	
	
	
	

	
	
	
	
	
	

	
	
	
	
	
	

	
	
	
	
	
	

	
	
	
	
	
	

	
	
	
	
	
	

	
	
	
	
	
	

	
	
	
	
	
	

	
	
	
	
	
	

	
	
	
	
	
	

	
	
	
	
	
	

	
	
	
	
	
	

	
	
	
	
	
	

	
	
	
	
	
	

	
	
	
	
	
	

	
	
	
	
	
	

	
	
	
	
	
	

	
	
	
	
	
	

	
	
	
	
	
	

	
	
	
	
	
	

	
	
	
	
	
	

	
	
	
	
	
	

	
	
	
	
	
	

	
	
	
	
	
	

	
	
	
	
	
	

	
	
	
	
	
	


团支书签字：            
注：1、此表以得票数由高至低为序排列。

2、此表复制有效。







